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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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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修订GB 18597-2001)

项目统一编号：490

承担单位：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沈阳>

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

标准所技术负责人：姚芝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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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危险废物产生特点、污染防控要求、环境监督管理体系都发生

了显著变化。我国危险废物产生量快速增加，从 2000年的 830万吨增长到 2019

年的 7417万吨。我国有近 30万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数量庞大、产废规模不一、

产废种类和特性各不相同，贮存设施形式多种多样，污染防治水平参差不齐，规

范危险废物贮存环境管理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202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

简称《固废法》）强化了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在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责任，

增大了违法贮存的处罚力度。2021年 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强化危险废物

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将“修订危险废物污染控制标准”作为“强

化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能力”的主要举措之一列入其中。

现行的《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发布于 2001年，距今已实施了 20年，

已无法适应当前我国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新形势、新要求。因此需要进一步细化

现有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分类，提出针对性要求，以全面规范当前我国危险废物

贮存活动，控制环境污染，防范环境风险。

2 修订过程

2008 年 8 月，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接《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修

订工作，并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环境标准研究所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围绕国内

外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建设状况、运行管理状况、技术经济状况及我国环境管理需

求开展了调研和分析工作。

2010 年 3 月，标准文本通过开题论证会；修改形成《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015 年 4 月 3 日，标准文本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15 年 10 月，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完成《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送

审稿）；于 2018 年 3 月和 6月先后在北京召开了《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二次征求意见稿）预审研讨会和技术审查会。

2021 年 9 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通过了

专家技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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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主要修订内容

标准规定了危险废物贮存污染防治的总体要求，贮存设施选址、建设与危险

废物贮存过程的污染控制要求，以及污染物排放、环境监测、环境应急、实施与

监督等环境管理要求。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1 年，本次为第一次修订。本次标

准修订主要针对贮存相关术语定义，标准整体架构，贮存设施分类，贮存设施选

址、建设和运行要求，污染物排放控制，环境应急，附录调整等 7个方面进行了

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1）增加了“总体要求”

本次修订将贮存设施设计、污染环境措施、识别标志、分类贮存要求、设施

退役、危险物品贮存等方面的原则性总体性要求归纳列出。并在 4.8 条中明确了

贮存危险废物除应满足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外，还应符合国家安全生产、职业健康、

消防等法规标准的相关要求。

（2）细化了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分类

根据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建筑形式、设计要求和使用功能的不同，将危险废物

贮存设施分为贮存库、贮存场、贮存池、贮存罐区和临时（少量）贮存点等 5种

形式。并根据贮存设施适宜贮存危险废物的类型梳理相应的污染控制要求。

（3）修订了危险废物贮存过程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本次修订系统规定了危险废物贮存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物

等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并独立成“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一章。

（4）补充了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环境应急要求

本次修订将“环境应急”作为单独的一章，并补充了应配备的环境应急资源

要求，以及按应急预案进行人员培训和定期演练的要求。

（5）删除了医院产生的临床废物有关要求及附录 A和附录 B

针对医院产生的临床废物（属于医疗废物）的贮存，国家已发布了《医疗废

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 39707-2020），因此本此修订删除了相关规定；

原标准中与标签、标志、标识及其设置等相关规定在《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

术规范》进行单独规定并与本标准做好衔接。

4 标准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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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废物贮存污染防治的总体要求，贮存设施选址、建设与危

险废物贮存过程的污染控制要求，以及污染物排放、环境监测、环境应急、实施

与监督等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单位新建、改建、扩

建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选址、建设和运行的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也适用于现有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运行过程的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本标准颁布前建成的危险废

物贮存设施应于 202□年□□月□□日前完成改造。本标准适用于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对危险废物贮存环节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前的卸料、配伍、分装、进料等预处理及相关设施不适

用本标准。

已发布国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中针对特定危险废物贮存另有规定的，执

行相关规定。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共列举了本标准引用的全部 15 个规范性引用标准，其中包括 11 个国

家标准，3个行业标准和 1部行业技术指南。这些标准的有关条文通过引用成为

本标准的组成部分。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危险废物、贮存、贮存设施、贮存库、贮存场、贮存池、贮存罐区、

贮存分区、包装、包装容器、相容等术语进行了定义。

（4）总体要求

本次修订将贮存设施设计、污染环境措施、识别标志、分类贮存要求、设施

退役、危险物品贮存等方面的原则性总体性要求归纳列出。并在 4.8 条中明确了

贮存危险废物除应满足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外，还应符合国家安全生产、职业健康、

消防等法规标准的相关要求。

（5）选址要求

根据《固废法》相关要求，本章规定了贮存设施的选址要求。规定贮存设施

场址的位置及与周围环境敏感对象的距离应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意见的要

求。

（6）贮存设施污染控制要求

该部分主要从污染控制的角度对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设计与建设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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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包括 6个部分。第 1 部分“一般规定”为通用性规定，在此基础上，第 2-6 部

分根据每种贮存设施的特点就某些方面进行了专门规定，详细情况如下：

“一般规定”共有 9条，分别从防雨措施、分区贮存要求、防渗和防腐设计

要求、废气收集及其净化、防护措施等方面对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进行了规定。

第 2-6 部分分别规定了贮存库、贮存场、贮存池、贮存罐区和临时（少量）

贮存点等 5种贮存设施适宜贮存的危险废物类型、贮存设施特殊设计要求和特殊

使用要求。

（7）贮存过程污染控制要求

该章节主要包括 3部分，分别是“一般规定”、“包装及容器使用要求”和

“设施运行要求”。“一般规定”共 5条，主要规定危险废物贮存过程的总体性

基本要求和沥青类等热塑性危险废物的贮存要求。“包装及容器使用要求”共 5

条，分别从危险废物包装容器材质、强度、存放方式和特殊废物的包装要求等方

面进行了规定。“设施运行要求”共 8条，主要规定了危险废物入库要求、定期

检查要求、设备和车辆的清理要求、视频监控要求、管理台账要求、管理制度要

求、土壤和地下水隐患排查要求以及贮存设施档案建立要求等。

（8）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本章节分别从废水、废气、环境噪声和固体废物四个方面对贮存设施污染物

的排放提出了标准要求。

（9）环境监测要求

该章节规定了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的环境监测要求，共 7条。包括监测计划、

监测制度、废水、废气的监测内容和监测方法的要求。

（10）环境应急

根据《固废法》第八十五条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本标准增加了“环境应急”

要求，本章共 3条，分别规定了应急预案管理要求、应急人员和物资配备要求以

及人员培训和演练要求。

（11）实施与监督

该章节分别规定了日常情况、突发环境事件以及监督检查时本标准实施与监

督的责任主体，即日常情况下的监督实施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突

发环境事件应由人民政府负责贮存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监督，监督检查由各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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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主管部门执行，并对相关监测结果进行判定。另外指出，历史堆存危险废

物挖掘过程中的临时堆放不按照本标准要求实施和管理。


